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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明确，用人单位可
向区县社保经办机构为农民
工申办社保卡。须提交农民
工二代身份证复印件、符合
条件要求的照片及信息登记
表等相关材料，即可为农民
工办理社保卡。

同时，用人单位需通过
“北京市社会保险系统企业
管理子系统”或“网上申报
系统”，为参保农民工办理
定点医疗机构变更手续。变
更后，区县社保经办机构将

为用人单位统一打印《新发
与补（换）社会保障卡领卡
证明》。

由于办理社保卡还需要
一定时间，4 月起，农民工在
未领取社保卡期间，可持

《新发与补（换）社会保障卡
领卡证明》就医。发生的医
疗费用由个人先行垫付，领
取社保卡后，再由用人单位
携带其社保卡、医疗费单
据、处方到区县医保中心进
行手工报销。

4月起农民工纳入职工医保
缴费标准、医保待遇等将和城镇职工统一；异地就业时医保关系可转移接续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北京市
农民工大约有150万，4月1
日起新政策实施后，将有望
使这批庞大的人群享有同
等的城镇职工医保待遇。

而记者了解到，按照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 2012 年
的工作规划，农民工参加
养老保险，其养老金计发
办法也将逐步与城镇职工
保持统一。同时，农民工
失业保险待遇也有望与北
京市失业保险政策并轨。

通过一系列涉及农民
工的社保政策调整，2012年
北京市 150 万稳定就业农
民工将纳入社保覆盖范围，
社保待遇也有望逐步与城
镇职工均等，并且可持社保
卡就医，进行实时结算。

19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相关通知，从4月1日起，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将统一
纳入北京市城镇职工医保范围，按同等标准缴纳医保费，享受城镇职工医保待遇。

【新政】

医保待遇四方面将统一
按市人力社保局出台的

《关于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北京
市将打破参保人员身份和地
域界限，确保农民工纳入北
京市城镇职工医保制度。

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
关系的农民工，将从4月1日
起，和职工一样享有职工医
保。纳入职工医保后缴费标
准和城镇职工相同，将和城镇
职工享受相同的医疗待遇。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农民工纳入城镇
职工医保后，相关待遇标准将
和城镇职工实现“四统一”。

一是统一缴费办法：按

市职工医疗保险缴费标准，
用人单位按全部职工缴费工
资基数之和的 10%缴纳，个
人按本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
的2%和每人每月3元缴纳；

二是统一建立个人账
户：按照职工医疗保险规
定，划入个人账户并计算缴
费年限；

三是统一医保待遇：定
点医疗机构的选择和医保待
遇标准与城镇职工相同；农
民工将与城镇职工一样，可
选择4家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四是统一持卡就医：农
民工参保后可领到社保卡，
实现持卡就医，实时结算。

此前医保政策不再执行
北京市农民工医保，此

前按照 2004 年出台的《外地
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
行办法》等规定执行。许多
用人单位的医保缴费基数较
低，按上一年北京市职工月
平均工资 60%为缴费基数、
按 1%的比例为农民工纳医
疗保险。

本次政策调整后，明确
4月 1日起新政策实施后，此

前政策不再执行。通知要求
用人单位须申报其上一年度
的月平均工资，并依此标准
按新政策为农民工缴纳医疗
保险费，不得瞒报和漏报。

如果用人单位未按规定
时间申报社保缴费工资的，
将按照社保法相关规定，从
4 月起，统一按照该单位上
月缴费额的 110%，确定 2012
年度社保缴费工资。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前医保政策
下，农民工参加医保一般只
能享受“大病医保”，但不能
享受一般的门诊医保报销待
遇。而且制度设计只保障农
民工打工期间的医疗保障，
退休之后则不纳入保障范
围。

北京市农民工医保政策
调整后，直接和城镇职工医
保统一，意味着农民工不仅
可以享有大病医保，也可享

受门诊报销。同时职工医保
会为其办理个人账户，用于
缴费积累，并计算缴费年
限，在异地就业时，可按相
关政策将医保关系转移接
续。这也意味着农民工退休
后的医保待遇也纳入了保障
范围。

此前，农民工医保只能
选定一家定点医疗机构，纳
入职工医保后则可选定 4
家。并且可以持社保卡就
医，进行实时结算。

【焦点】

农民工可享受门诊报销

【程序】

单位可为农民工办社保卡

本报讯 北京市人力
社保局近日发布相关通知，
全市 2012 年社保缴费工资
申报启动，用人单位要在 4
月 25 日以前完成申报。今
年的申报程序进一步便捷，
通知还明确，个人存档人员
须自行到社保经办机构申
报社保缴费工资。

单位逾期未报按
上月缴费额110％确定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
日发布《关于申报 2012年社
会保险缴费工资的通知》，
启动 2012 年社保缴费工资
申报。用人单位要在4月25
日前，以单位职工 2011年度
月平均工资作为依据，申报
2012年度社保缴费工资。

如果未按规定时间申
报，从 2012 年 4 月起，人力
社保部门将按规定，统一按
照 该 单 位 上 月 缴 费 额 的
110%，确定其2012年度社保
缴费工资。

网上可即时完成
申报过程

为了方便企业，提高工
作效率，今年的申报与以往
有所不同。用人单位通过
子系统软件申报的，只需打
印《北京市 2012年社会保险
缴费工资申报汇总表》即
可，无需再打印明细；通过
网上申报的，当时即可完成
申报过程，无需再到社保经
办机构提交报表。

具体社会保险缴费工
资申报方式，用人单位可以
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系统
企业管理子系统”软件，或
通过网上申报系统查询。

个人未申报将按
上年缴费额确定

此次通知还明确了个
人存档人员的申报程序。
在市、区（县）职业介绍服务
中心和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等社会保险代理机构，以个
人身份存档，而且参加社会
保险的，须按时到社会保险
代理机构办理申报手续。

如果没有按期办理申
报手续，将依据本人上一年
度的缴费基数档次，确定其
2012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
数的档次。

■ 相关新闻

2012社保
缴费工资
申报启动

用人单位须在
4月 25日前完成申
报，个人须自行到
经办机构申报

■ 追访

150万农民工社保
待遇逐步均等化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韩宇明

新政前：
4201元×60%×1%≈25.2元（单位缴纳）

新政后：
4201元×40%×10%≈168元（单位缴纳）
4201元×40%×2%+3≈36.6元（个人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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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社局发
布的 2011 年职工
月均工资

北京市农民工医保新旧缴费对比

（数据为简易模拟计算，仅供参考。具体缴费数额以社保部门数据为准）

60%
得出农民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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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

1%

168元+36.6元

4201
元

北京市人社局发
布的 2011 年职工
月均工资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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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医保缴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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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按 10%
比例缴纳

个人按 2%比例
再加3元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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